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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2017年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株办字[2001]97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1、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市党组织建设以及党组织的设置原则、隶属关系和活动内容、工作方式等有关问题；研究、指导全市党员队伍建设，主管党员管理和发展工作，指导、协调党员教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县市区委和市委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党委换届选举及单位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进行指导；组织开展党的建设理论研究。2、负责全市干部队伍建设的宏观管理，制订或参与制订全市组织、干部、人事工作的重要政策和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建设的政策和制度，提出加强宏观指导的意见和建议。3、负责市委管理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工作实绩的考核，提出县市区、市直部委办局和其他列入市委管理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市委管理的干部的考察、任免、工资、待遇、出国（境）、离（退）休审批手续的办理；承办市委管理干部的调配、交流及转业军官安置工作；负责市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和届中调整的有关工作；承办省管干部的任免、工资、待遇、离（退）休呈报手续；负责全市科级干部的宏观管理；负责全市干部公开选拔工作宏观指导，承办副处级以上干部公开选拔的具体工作；负责干部援藏的有关工作；指导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负责全市党委、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等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组织实施和宏观指导。组织落实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的有关工作。指导县市区、市直部委办局、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4、研究制订全市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划，指导全市组织系统信息网络建设；负责全市干部人事档案、党内统计和干部统计工作的宏观指导。5、负责干部监督工作的指导和实施，负责全市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督促检查，及时向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和市委反映重要情况，提出建议并对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和督办；负责有关干部监督制度落实情况的督查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审查。6、负责制订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指导、协调、检查全市干部教育工作；组织市委管理的干部和一定层次的中青年干部以及组织（政工、人事）部门负责人的培训；负责上级调训干部的组织和协调。7、调查了解知识分子工作情况，制订或参与制订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指导、协调、检查知识分子工作；负责市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评选和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开展有关活动。8、负责指导全市组织（政工、人事）部门的自身建设，加强企业指导和培训，提高整体素质。9、领导和管理市委老干部局，指导、管理和协调党校、人事、机构编制工作。10、承办市委和省委组织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部机关。收入包括公共预算；支出既包括保障部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机关党建经费和党代表活动经费等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116.3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16.3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万元；其他收入/万元，上年结转/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116.3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16.3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116.3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535.01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减少）0.59万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94.4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72.4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41.1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1.37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32.05万元;培训费24.94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11.72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减少39.23万元，下降35%，原因为2016年全市统一进行公车改革，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了39.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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